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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新安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股份质押概述 

（一）基本情况 

股东南翔万商（安徽）物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720,000,000 股

被质押，占公司总股本 37.89%。在本次质押的股份中，480,000,000 股为有限售

条件股份，240,000,000 股为无限售条件股份，是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 

质押股份已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质押权人为徽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质押权人与质押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本次股份质押的原因 

本次质押原因系南翔万商（安徽）物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关联方安徽省

南翔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融资提供最高额质

押担保。 

（三）股份质押对公司的影响 

包括本次质押股份在内，如果全部被限制权利的股份被行权可能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质押是南翔万商（安徽）物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关联方安徽省南翔

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融资提供最高额质押担

保，南翔万商（安徽）物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安徽省南翔贸易（集团）有限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本次股权质押预计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等产生不利影响。 

 

二、股份质押所涉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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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姓名（名称）：南翔万商（安徽）物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是 

所持股份总数及占比：1,006,622,516、52.98% 

限售股份数及占比：671,081,678、35.32% 

累计被限制权利的股份数及占比（包括本次）：1,006,000,000、52.95% 

与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累计被限制权利的股份数及占比（包括本次）：

1,198,207,786、63.06% 

股份被限制权利的历史情况 

1、实际控制人控制企业、控股股东南翔万商（安徽）物流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股份被限制权利的历史情况： 

（1）于 2015年 6月 30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83,851,800股质押给安徽新

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占总股本的 4.41%，用于为融入资金提供质押担

保，已于 2016年 5月 30日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此次股权质押已于 2015 年 11月

2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告（详见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 

（2）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15,000,000 股质押给安徽

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占总股本的 16.58%，用于为融入资金提供质押担保，

已于 2016 年 8 月 11 日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此次股权质押已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告（详见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 

（3）于 2015年 8月 6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85,000,000股质押给安徽省

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占总股本的 9.74%，用于为融入资金提供质押担保，已

于 2016 年 8 月 11 日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此次股权质押已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告（详见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 

（4）于 2015年 10月 22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74,220,000股质押给合肥

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杏花支行，占总股本的 9.17%，用于为融入资金

提供质押担保，已于 2018 年 1 月 15 日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此次股权质押已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告（详见公司公开转让

说明书）； 

（5）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47,000,000 股质押给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合肥办事处，占总股本的 13.00%，用于为融入资金提供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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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已于 2016年 9 月 16日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此次股权质押已于 2015 年 12

月 7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告（详见公告 2015-001）； 

（6）于 2016年 7月 1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500,000,000股质押给徽商银

行合肥滨湖支行，占总股本的 26.32%，用于为融入资金提供质押担保，已于 2019

年 9 月 18 日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此次股权质押已于 2016 年 8 月 22 日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告（详见公告 2016-041、2016-042）； 

（7）于 2017年 5月 15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86,000,000股质押给中国长

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占总股本的 4.53%，用于为融入资金提

供质押担保（详见公告 2019-030），上述质押已于 2020年 9月 28日完成解除质

押登记； 

（8）于 2018年 2月 9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20,000,000股质押给徽商银

行合肥滨湖支行，占总股本的 11.58%，用于为融入资金提供质押担保（详见公

告 2019-030），上述质押已于 2019年 9月 18日完成解除质押登记； 

（9）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720,000,000 股质押给徽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占总股本的 37.89%，用于为融入资金提供质押担保（详见

公告 2019-032），上述质押已于 2023年 4月 20 日完成解除质押登记； 

（10）于 2020年 10月 19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86,000,000股质押给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占总股本的 4.53%，用于为融入资金

提供质押担保（详见公告 2020-066）； 

（11）于 2021 年 4 月 6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00,000,000 股质押给合肥

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溪路支行，占总股本的 10.53%，用于为其关

联方安徽省南翔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

溪路支行融资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详见公告 2021-019），上述质押已于 2022

年 3月 30日完成解除质押登记； 

（12）于 2022年 3月 31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00,000,000股质押给合肥

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溪路支行，占总股本的 10.53%，用于为其关

联方安徽省南翔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

溪路支行融资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质押股份已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质押

登记日为 2022年 3月 31日（详见公告 2022-013），上述质押已于 2023年 4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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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完成解除质押登记； 

（13）于 2022 年 4 月 6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00,000,000 股质押给合肥

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溪路支行，占总股本的 10.53%，用于为其关

联方安徽省南翔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

溪路支行融资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质押股份已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质押

登记日为 2023年 4月 6日（详见公告 2023-014）； 

（14）于 2022年 4月 20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720,000,000股质押给徽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占总股本的 37.89%，用于为其关联方安徽省南翔

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融资提供最高额质押担

保，质押股份已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质押登记日为 2023年 4月 20 日（详

见本公告）； 

2、实际控制人控制企业南翔（安徽）投资策划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被限

制权利的历史情况： 

于 2020年 10月 19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94,000,000股质押给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占总股本的 4.95%，质押股份已在中国结算

办理质押登记，质押登记日为 2020年 10月 19 日。 

3、实际控制人控制企业安徽新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被限

制权利的历史情况： 

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股份冻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 

 

三、备查文件目录 

（一）《最高额质押合同》； 

（二）《中国证劵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劵质押登记证明>》。 

 

 

安徽新安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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